
2013 年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根据年快报统计，现将 2013 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报如下：

2013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真抓实干、迎难而上，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工作，

全市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一、经济总量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344.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8.8%，高于全省 0.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02.1 亿元，增长 4.8%；

第二产业增加值 656.7 亿元，增长 9.7%；第三产业增加值 486.1 亿元，增长 9.2%。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5.03:48.83:36.14，第三产业比重较去年提高 1.04 个百分点，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人均生产总值为 43497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9.3%。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94.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0%。其中，

农业总产值 143.0 亿元，增长 5.1%；林业总产值 2.3 亿元，增长 10.1%；牧业总产值

213.3 亿元，增长 5.1%；渔业总产值 31.1 亿元，增长 3.8%；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

5.0 亿元，增长 1.1%。



全年粮食总产量 253.7 万吨，粮食亩产 479.5 公斤。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44.8

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35.3 万公顷；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3.8 万公顷；蔬菜

播种面积 4.9 万公顷。

全年肉蛋奶总产量 197.1 万吨，比上年增长 25.4%。其中，肉类总产量 73.6 万吨，

比上年增长 2.8%；禽蛋产量 95.5 万吨，增长 46.0%；奶类总产量 27.9 万吨，增长 38.1%。

全年水产品总产量 41.5 万吨，比上年增长 2.0%。其中，海水产品产量 38.2 万吨，

增长 2.0%；淡水产品产量 3.3 万吨，增长 1.0%。

全年人工造林面积 22466 公顷，封山育林面积 11333 公顷，退耕还林工程完成荒

山荒地造林 1000 公顷，全年育苗面积 1186 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21%。

农业机械总动力 284.9 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2.5%。其中，农用排灌动力 49.6 万千

瓦，运输机械动力 98.5 万千瓦。完成机耕面积 652 万亩，机播面积 557 万亩，机收面

积 265 万亩。农田有效（机电）灌溉面积 119 千公顷，柴油使用量 10 万吨。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8%。其中，轻工业增加

值增长 15.3%；重工业增加值增长 7.7%。

按经济类型分，国有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0%；集体企业增加值增长 11.1%；

股份合作企业增加值增长 8.8%；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增长 8.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增加值增长 6.8%；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增加值增长 13.9%。



三大支柱行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11.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增加值增长 9.4%；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2.2%。

表 1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表 1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发 电 量 亿千瓦小时 52.8 -21.2

原油加工量 万吨 677.1 3.5

水 泥 万吨 415.8 116.5

太阳能电池 万千瓦 21.4 28.1

铁 合 金 万吨 68.6 13.1

饮 料 酒 千升 223769.1 5.7

服 装 万件 2253.5 19.7

机制纸及纸板 （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万吨 11.4 -26.7

塑料制品 万吨 31.7 23.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 97.7%，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

产销率 100.2%；集体企业产销率 98.4%；股份合作企业产销率 99.5%；股份制企业产

销率 97.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产销率 95.3%；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产销率 98.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6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8%。实现利税

总额 346.2 亿元，增长 23.0%。实现利润总额 206.9 亿元，增长 33.5%。亏损企业亏

损总额 7.4 亿元，下降 64.4%，企业亏损面为 5.9%。

全市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31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其中，

建筑工程产值 280.1 亿元，安装工程产值 34.1 亿元。劳动生产率为 287.6 千元/人。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95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882.4

亿元，增长 16.1%；农村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 69.8 亿元，增长 69.8%。在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中，建设项目投资 694.4 亿元，增长 11.6%；房地产开发投资 188.0 亿元，增

长 36.1%。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 8.6 亿元，下降 4.2%；第二产业投资 479.6 亿

元，增长 13.7%，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475.2 亿元，增长 18.8%；第三产业投资

464.0 亿元，增长 24.4%。三次产业投资比重由上年的 1.1:52.5:46.4 调整为 0.9：50.4：

48.7。

全市计划投资 500 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797 个，累计完成总投资 764.1 亿元。其中，

新开工项目 660 个，完成投资 504.2 亿元。计划投资亿元以上建设项目 188 个，完成

投资 446.1 亿元。计划投资 5 亿元以上建设项目 46 个，完成投资 259.0 亿元。

全市建设项目投资资金来源合计 85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其中，自筹资金 676.7

亿元，占资金来源的 79.1%，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8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1%。其中，住宅投资 138.1 亿元，

增长 36.1%。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1608.4 万平方米，增长 10.1%；房屋竣工面积 183.6

万平方米，下降 33.6%；商品房销售面积 528.1 万平方米，增长 5.5%。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从消费形态看，餐饮收

入 65.8 亿元，增长 11.9%；商品零售 428.2 亿元，增长 14.0%。分地域看，城镇消费

品市场零售额 431.0 亿元，增长 14.3%；农村消费品市场零售额 63.0 亿元，增长 9.7%。

在城镇中，城区消费品市场零售额 323.9 亿元，增长 13.7%。从规模看，限额以上零售

额 218.1 亿元，增长 17.0%；限额以下零售额 275.9 亿元，增长 11.3%。

在限额以上零售额中，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 51.5 亿元，增长 9.3%；汽车类零售额

31.6 亿元，增长 25.7%；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 28.6 亿元，增长 36.8%；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24.7 亿元，增长 12.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

额 14.2 亿元，下降 3.2%；金银珠宝类零售额 10.9 亿元，增长 53.6%；日用品类零售

额 7.4 亿元，增长 1.7%；家具类零售额 6.4 亿元，增长 12.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

售额 6.0 亿元，增长 35.9%；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 4.7 亿元，增长 19.7%；中西药品

类零售额 4.4 亿元，增长 16.7%；化妆品类零售额 2.0 亿元，增长 44.8%；五金、电料

类零售额 1.9 亿元，增长 11.5%；机电产品及设备类零售额 1.8 亿元，增长 10.5%；通

讯器材类零售额 1.1 亿元，增长 3.3%；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 0.7 亿元，增长 138.8%；

书报杂志类零售额 0.3 亿元，增长 11.2%；煤炭及制品类零售额 0.2 亿元，下降 5.2%。

六、对外经济贸易

全年进出口总额 35.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7.4%。其中，出口 21.2 亿美元，增长

21.1%；进口 14.3 亿美元，增长 12.2%。

全年新签外资合同项目 36 个，比上年增长 5.9%；新签合同金额 84079 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 24.2%；实际利用外资 114009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3.5%。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公路货运量 16730 万吨，货物周转量 203.4 亿吨公里，分别增长 8.0%和

11.5%；公路客运量 4851 万人，旅客周转量 26.8 亿人公里，分别增长 11.4%和 12.0%。

锦州机场航班运输起降架次 2142 架次，增长 61.5%，旅客吞吐量 19.1 万人，增长

46.0%，货邮吞吐量 1339.3 吨，增长 19.5%。港口货物吞吐量 8533 万吨，增长 16.0%，

集装箱吞吐量 95.9 万标箱，增长 10.4%。

全年电信业务总量 3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固定电话 85.7 万户，移动电话

310.3 万部，互联网用户 55.5 万户。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完

成函件 156 万件，增长 7.1%。特快专递 57 万件，下降 12.7%。报刊累计发行份数 2870.2

万份，下降 0.3%。

全年旅游业总收入 332.8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23.2%。国内旅游收入 319.7

亿元人民币，增长 23.6%。旅游创汇 2.1 亿美元，增长 7.3%。接待国内旅游者 3211

万人次，增长 25.8%；接待入境旅游者 34.4 万人次，增长 17.7%。

八、市场价格

全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 2.4%。八大类消费价格指数“六涨二降”，

衣着类上涨 4.5%，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上涨 4.3%，食品类上涨 3.4%，居住类上涨

2.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上涨 1.7%，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 0.2%，

烟酒及用品下降 0.5%，交通和通信下降 0.4%。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 2.3%，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 1.4%，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 1.4%。

九、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3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其中，各项税收收入 102.7

亿元，增长 3.4%。在各项税收收入中，营业税 27.5 亿元，下降 3.5%；增值税 7.3 亿

元，下降 3.9%。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2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其中，教育支

出 25.0 亿元，下降 25.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9 亿元，增长 16.7%；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19.3 亿元，下降 9.0%。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517.2 亿元，比年初增加 221.3 亿元。其

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022.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13.7 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988.3

亿元，比年初增加 143.0 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615.0 亿元，比年初增加 84.7

亿元；短期贷款余额 349.3 亿元，比年初增加 60.5 亿元。

全年保费收入 2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7%。其中，财险保费收入 10.0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9.4%；寿险保费收入 1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赔款、给付金额合计

10.4 亿元，其中，财险赔款 5.4 亿元；寿险赔款、给付 4.9 亿元。

十、教育和科技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376 所，在校学生 43.5 万人。其中，普通高校 9 所

（含独立学院），在校学生 8.5 万人；中等职业学校 13 所，在校学生 2.3 万人；普通



高中 27 所，在校学生 4.8 万人；初级中学 106 所，在校学生 7.5 万人；小学 403 所，

在校学生 14.4 万人；幼儿园 811 所，在园幼儿 5.9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含工读学校）

8 所，在校学生 463 人。

全市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6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13 个。实施国家、省科技

计划项目 35 项，获科技资金支持 2508 万元，比上年增长 35.9％。年末全市专利申请

受理量 918 项，其中发明专利 312 项；专利申请授权量 603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08

项；专利产业化率达到 26%。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 26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9%。技术合同交易额实现 1650 万元。“国家火炬锦州汽车零部

件特色产业基地”成功获批，该基地与“锦州国家光伏及硅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锦州）示范基地”成为我市 3 大国家级基地。锦州国家光伏

及硅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建设稳步推进，产业基地核心企业达 33 家；光伏发电站

装机容量 31.8 兆瓦，列东北地区首位，全年实现产值 103 亿元。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完成 2013 中国·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主题精品晚会音舞诗画《锦绣神州》、特技实

景秀《御寇烽火》、彩车大巡游和世园大舞台散点演出任务，观众达 300 余万人次。

开展“喜迎八方宾朋、放歌世园盛会”主题性群众文化活动和“万千百”文化惠民工程，

举办大型演出 100 场，观众达 200 万人次。“群星大课堂”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

志愿者基层服务年示范项目。积极推进义县奉国寺申遗，广胜寺塔、班吉塔、龙岗辽墓、

明长城遗址入选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加强文化市场、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行业监管，开展“扫黄打非”和专项整治，“世园会”、“十二运”等广播电视安全



播出。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锦州古玩文化节、第九届中国·锦州京剧票友节。锦州世博

园被授予“辽宁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积极推进辽西大剧院、市博物馆新馆建设。全

面完成新华书店转企改制，积极推进市直国有文艺院团整合和转企改制。全市公共图书

馆图书总量 136.73 万册。

全市拥有地市级广播电台 6 座、电视台 5 座，广播节目 9 套，其中市级 4 套，县级

5 套，广播综合覆盖率 99.1%。电视节目 10 套，其中市级 3 套，县级 7 套，电视综合

覆盖率 99.1%。城乡有线电视用户 61.7 万户。

年末全市拥有卫生机构 2522 个。其中，医院 33 个，卫生院 73 个，社区服务中心

16 个，诊所 572 个，村卫生室 1794 个，妇幼保健院（所、站）8 个，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8 个，卫生监督所 10 个，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5 个，急救中心 1 个，血站 1 个。年

末卫生技术人员 12832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5112 人，注册护士 3803 人。全

市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12176 张。

圆满完成了十二届全运会羽毛球、拳击比赛的筹备承办任务，锦州籍运动员取得 5

枚金牌的骄人战绩。成功举办了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暨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拳击比赛测

试赛、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羽毛球测试赛暨 2013 年辽宁省羽毛球锦标赛、2013—2014

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三项全国比赛。组织开展了“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万人骑行

活动、市全民健身展演活动、东北暨华北地区体育舞蹈邀请赛、市千人羽毛球赛等近

40 项次的“迎全运、迎世园”省市级比赛活动，并圆满完成了十二运锦州赛区火炬传

递任务。组队参加了省常规赛田径、游泳、摔跤等 20 个项目的比赛，共获金牌 31 枚，

银牌 33 枚，铜牌 40 枚，总分 1471 分。市体育运动学校、凌海体育运动学校两所学校



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2013—2016 周期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完成了滨海

体育中心体育馆新建工作和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体育馆的改造工作。投资修建了 53 个农

民健身工程、19 个社区健身路径。全年销售体育彩票 1.5 亿元。

十二、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全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上年的 87.40%提高到 87.42%；污水处理率由

82.56%提高到 84.35%；城市管道燃气普及率 95%，用水普及率 100%；城市人均道

路面积由 10.21 平方米增加到 11.24 平方米；园林绿地面积 3049 公顷，公园绿地面积

1228 公顷，绿化覆盖面积 4384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83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 41.7%。

全年供水日综合生产能力 40.9 万立方米，供水管道长度 1322 公里，供水总量 9946

万立方米。全市人工煤气供气总量 9318 万立方米。主城区集中供暖面积 3360 万平方

米，其中居住面积 2554 万平方米。

全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标准的天数占比 94.8%，比上年下降 2.2 个百

分点；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大凌河、小凌河水质均达到了地表水 IV 类水质标准，水

质有所好转；海域功能区达标率为 73%，较上年下降 27%；海滨浴场水质为优级；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了地下水Ⅲ类水质标准，达标率为 100%；声环境质量得到较

好控制，区域环境噪声达标率昼间为 90.3%，夜间为 75.2%。

十三、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305.9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23.6 万人。全年人口出生率为

6.6‰，比上年下降 0.4 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为 10.1‰，比上年上升 2.3 个千分点。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5‰，比上年下降 2.7 个千分点。计划生育率为 98.9%。

表 2 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表 2 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年 末 总 人 口 305.9 100.0

其中：农业人口 182.3 59.6

非农业人口 123.6 40.4

其中：男性 153.5 50.2

女性 152.4 49.8

其中：18 岁以下 40.9 13.4

18-35 岁 67.1 21.9

35-60 岁 134.0 43.8

60 岁以上 63.9 20.9

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340 元，比上年增长 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 12137 元，比上年增长 12.5%。

全年实名制安置就业人数 8.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14%；全市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 75.8 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27.8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33 万人；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6.4 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25.7 万人；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 2.8 万人；新农保参保人数 104.5 万人。



全市城乡低保对象 15.2 万人，累计发放低保保障金 2.7 亿元。福利彩票发行实现

销售收入 6.4 亿元，净增 1.1 亿元。投入资金 1620 万元，新增和改建民办养老机构 11

所，增加养老床位 1370 张，投资 440 万元，维修改造农村敬老院 21 所。下拨救灾资

金 2440 万元，开展了春荒期间生活救助和救灾救济工作，保障了受灾群众正常生活。

全市接收慈善捐助折款 4834.7 万元，开展慈善救助项目 26 项，受益群众 5 万多人。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

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3.造林面积为 85%以上成活率的面积。

4.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固

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为 500 万元及以上项目。

5.本公报中资料来源：水产品数据来自市海洋与渔业局；林业数据来自市林业局；

农机数据来自市农机局；对外贸易数据来自市外经局；公路运输数据来自市交通局；机

场数据来自锦州机场；港口数据来自市港口与口岸局；邮政数据来自市邮政局；电信数

据来自各电信公司；旅游数据来自市旅游局；市场价格、城市人民生活等数据来自国家

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中心支

行；保险数据来自市保险行业协会；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局；科技数据来自市科技局；



广播、电视及文化数据来自市文广新局；卫生数据来自市卫生局；体育数据来自市体育

局；城市建设数据来自市建委；供水、供气和供暖数据来自市公用事业与房产局；环境

保护数据来自市环保局；人口数据来自市公安局；计划生育率数据来自市计生委；就业

和社会保险数据来自市人社局；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市民政局；其他数据来自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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